台北市學習障礙者家長協會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97年8月13日修訂

申請對象：設籍台北市之各教育階段「學習障礙」學生（經各地方政府鑑輔會鑑定並通報在案者）

	申請獎項
	申請條件
	獎助金額
	應備資料

	特殊才藝獎
	凡（文學、音樂、美術、語言、體育、科技…等）近兩年內獲個人校際以上比賽前三名者。 
	大  專 3000元整

高中職 2000元整

國  中 1500元整

國  小 1000元整
	◎應備資料：
1.本會申請書。

2.「學習障礙證明」影本

(1)影本需經學校加蓋「與正本相符」之核章

(2)尚未領取證明者，以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登錄資料為證明。

3.學生個人自我介紹（不限字數，以書面或錄音繳交，亦可口述請他人代寫，但需註明方式）。

4.全戶戶口名簿影本。

◎依申請獎別應繳資料：
＊特殊才藝獎：

1.校際以上競賽得獎證明影本（若為私人單位主辦之競賽，應得加附活動之具體相關文宣）。

2.得獎具體證明(如：作品照片)

＊學科專長獎：

1. 96學年度上學期或下學期之成績單正本或加蓋學校章戳之成績單影印本。

2.領域成績請務必加註各科量化分數。

＊進步獎：

1. 96學年度上、下學期之成績單正本或加蓋學校章戳之成績單影印本。

2.請加註各學期量化總平均分數成績。 

	學科專

長獎
	96學年度任一學期學業成績達下列標準者：

大專校院組：

單科成績達70分以上者
高中職組：

單科成績達75分以上者

國中組：

單領域成績達75分以上者

國小組：

單領域成績達85分以上者
	大  專 3000元整
高中職 2000元整
國  中 1500元整
國  小 1000元整
	

	進步獎
	96學年度上、下兩學期成績總平均進步達下列標準者：（學期總平均以加權分數計算）

國小組：

總平均進步達10分以上者

國中以上各組：

總平均進步達5分以上者。
	大  專 3000元整

高中職 2000元整

國  中 1500元整

國  小 1000元整
	

	注意事項：

一、申請學籍：教育部立案之各學層日、夜間部及進修學校在學學生，含96學年度畢業生。

二、「學科專長獎」及「進歩獎」皆應附成績證明，國中、高中職、大專校院新生降一學層申請。

(例如:國中一年級的新生，應持國小六年級的成績，並改申請國小組)

三、獎助學金獎項祇能選擇一項，不得重覆申請，重複勾選者或未勾選者以棄權論。
四、更改姓名者請註明新、舊姓名以利作業。
五、凡符合申請條件者，皆可獲得「獎狀」乙紙，「獎助學金」擇優錄取頒發。

六、若有未達申請條件者，該獎項從缺；獎助學金名額，本會可依實際情況調整。

七、凡獲得獎助學金者，請務必到場領取，未到場者視同放棄。

八、完成申請者，將一律視為『同意提供資料供主辦單位比對申請資料用』，申請資料不歸還。
九、請詳填申請書並檢附所有相關文件，資格不符、資料不全或資料填寫錯誤者，將喪失申請資格。
十、申請期間：97年9月1日至97年9月19日止（相關資料請於截止日前寄達本會【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十一、名單公佈：97年10月6日以正式公文通知學校。

十二、頒獎時間：97年10月18日（場地於97年10月6日公佈得獎名單時一倂公佈）
十三、聯絡方式：台北市10669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36號11樓，洽詢電話：02-27364062#807社工組


台北市學習障礙者家長協會獎助學金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學生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監護人
	

	
	就讀學校
	
	科系
	(無科系免填)
	年級/

班級
	       年     班

	
	戶籍地址
	□□□
	聯絡

電話
	日：

夜：

	
	聯絡地址
	□同上


	傳  真
	

	
	電子信箱
	
	家 長手 機
	

	推薦單位資料
	推薦單位
	
	推薦人
	
	關係
	□班導師     □輔導教師

□資源班教師 □特教組長

□教學組長   □其他            

	
	學校地址
	□□□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聯絡傳真
	

	※推薦單位若為學校，推薦人請統一填寫承辦人員之姓名。（推薦人為後續相關事宜之聯絡人）

	申請組別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職)組（含五專1~3年級）
□大專組（五專4~5年級、一般大學、四技二專、二技、研究所）
	申請獎項(擇一勾選)
	□特殊才藝優秀獎學金

□學科專長獎學金

□進步獎學金

	特殊成就或具體優良事實概要描述
	

	收件審核區(以下為審核欄，申請者免填，由本協會填寫)

	應附文件
	□本會申請書        □學障證明          □自我介紹    □全戶戶口名簿影本

□特殊才藝得獎證明  □成績單            □其他：請說明                        

	收件紀錄
	□資料齊備：   年   月   日收齊

□資料不齊，不予受理                                    承辦人：

	附

註
	一、更改姓名者請在旁註明（舊名＆新名）以利作業。

二、「學科專長獎」及「進歩獎」皆應附成績證明，國中、高中職、大專校院新生降一學層申請。

(例如:國中一年級的新生，應持國小六年級的成績，並改申請國小組)

三、肄業學校及系別請詳細寫明，不得簡寫，如係分部、分校或夜間部及進修部學生亦請詳細寫明。

四、粗框部份免填；繳交證件時，請按次序排列。

五、備妥文件請寄台北市10669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36號11樓，台北市學習障礙者家長協會獎助學金專案收，洽詢電話：02-27364062分機807。

六、所有欄位請務必以正楷填寫清楚。


